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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地方养老金受托管理

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会先后受托对九省市个人

账户中央补助资金和广东省部分养老金结余开展投资运

营，通过先行先试，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也对养老金的

投资运营与保值增值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截至

2014年末，社保基金会受托管理的个人账户基金权益累计

1 109.74亿元，其中，划入资金805.82亿元，累计投资收益

303.92亿元。广东委托资金权益1 055.58亿元，其中，委托

资金1 000亿元，累计投资收益173.36亿元，扣除按合同约

定返还首个委托期预结算应得收益117.78亿元后，首个委

托期满至2014年末的投资收益55.58亿元。

201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出将1 000亿元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我会投资运营。国务院批复

同意，社保基金会与山东省及监管机构进行了多次的沟通

协商，会领导还率队赴山东调研并与山东省领导商谈委托

合同，2014年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合同获

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委托资金逐步归集划入社保基金会进

行投资运营。另外，2014年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同意，广东养老金委托期限从2年延长到5年。

在五届二次理事大会期间，社保基金会召开养老金受托

运营管理座谈会，向相关省（区、市）报告去年受托管理情况，

听取意见建议，及时编制和报送相关报告，保持与委托人间

的充分沟通交流，确保委托人及时掌握委托资金情况。

五、做好各项托管工作，保障投资业务顺利开展

一是进一步扩大证券借贷业务规模。在充分调研、与投

资部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推动增加参与证券借贷业务的

境外投资组合数量，取得较好的效益，同比增长51.63%。二

是积极争取境外投资退税收入。多次与境外托管行、境外税

务顾问等机构联系，尽早取得退税收入。三是做好解禁股票

非交易过户。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确保第一时间将解禁股

票进行非交易过户，并积极配合完成转持国有股解禁后的

相关管理工作。四是充分利用托管行的信息优势和研究能

力，收集整理托管行对宏观、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分析，

以及对所托管投资组合的分析，深化基金财务分析，更好地

为投资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部供稿）

国家粮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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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各级粮食财会部门围绕“切实抓好粮食收储保

供，扎实推进‘五项改革’，大力实施‘两项工程’”的总体部

署，协调落实收购资金，促进种粮农民增收；完善粮食财务

政策，服务粮食宏观调控；加强经营管理指导，推进企业改

革发展；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全力服务“粮安工程”建设，

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一、保障收购资金，促进种粮农民增收

在夏粮和秋粮收购前，及时下发通知，对加强与农发行

的协调、科学研判粮食市场走势、落实粮食收购资金、方便

农民交售粮食、防止出现“卖粮难”和“打白条”等各项工作

做出具体安排，确保地方储备粮增储规模落实和资金安全。

各地积极探索以农发行为主体、商业金融为补充，多渠道筹

集收购资金，成效显著。北京指导企业通过发行短期债券、

中期票据等方式融资；重庆支持企业对重要机器设备以融

资租赁方式筹集资金；上海骨干企业在主产区设立小贷公

司，支持粮食生产和收购；湖南力促粮食企业与资本市场

融合，引进私募基金发展粮油加工业、并指导企业在省股权

交易所上市。各地积极筹集收购资金，加强资金管理，促进

农民增收和企业增效。

二、完善财务政策，服务粮食宏观调控

（一）完善粮食购销财务政策。对收购、拍卖政策性粮

食涉及的财务政策、核算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对收购质价政

策涉及的会计处理方法做出具体规定，有利于基层加强政

策性粮食收购核算和管理。各地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缓解地

方粮食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福建做好粮食储备订单收

购；湖北建立并充实粮食轮换风险金，调整部分省级储备

粮入库成本；江西争取粮食风险基金对轮换亏损进行补贴。

（二）推动“粮安工程”实施。落实国务院第52次常务

会议精神，争取财政部支持，2014年“危仓老库”维修改造

补助资金增加到20亿元，重点补助主产省份。协调财政部、

农发行等部门和单位研究提出东北地区新建罩棚实施方案。

向财政部争取资金支持新疆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

落实“高边岛特”网点维修资金，并会同有关单位对资金适

用情况进行检查。对“智慧粮食”建设中涉及粮食财务的指

标进行论证和研究。印发《国家粮食局关于切实加强“粮安

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管好用好

资金。黑龙江筹集新增仓容和烘干能力建设项目资金，并制

定《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督察实用手册》；江苏

统筹安排使用中央和省级“危仓老库”维修改造资金，并落

实仓储设施建设资金、信息化专项资金；湖北将中央取消

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后的结余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江西将产粮大省奖励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河北及时筹集和拨付“危仓

老库”补助资金；辽宁安排省级资金并带动大量社会资金用

于粮食产业化项目；甘肃各项粮食政策性补贴资金及时足

额到位并争取资金完成仓容维修改造任务。

（三）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指导各地落实政策性粮食利

息和价差补贴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储备企业免征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优惠政策。指导落实对储备大豆免

征增值税和对玉米深加工企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馒头

等主食加工行业增值税税负情况进行典型调查，并向财税

部门提出减免税政策建议。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对粮食行业

的税式支出情况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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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

（一）推进“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模式改革。对各地国

有粮食企业改革加强指导，重点加大对县级国有粮食企业

兼并重组的指导协调力度。与农发行协调，共同对云南粮食

企业历史性欠息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帮助企业按照有关规

定对欠息进行核销，促进粮食企业整合发展。云南争取省政

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粮食流通工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粮食流通产业的意见》，确定财税、金融及土地等方面的

支持政策；广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粮食流通产业的意见》，

提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7个方面的保障措施；陕西省政

府批转《关于加快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意见》；山西健

全粮食安全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建立改革进展月报制度；

黑龙江分3年核销经营性财务挂账；山东核销附营业务停息

挂账；青海推进混合所有制，引入社会资本发展主食产业

化；宁夏提出国有粮食企业兼并重组意见。

（二）推进“粮食银行”健康发展。国家粮食局认真总结

具有代表性的“粮食银行”发展模式，印发《国家粮食局关于

积极稳妥推进“粮食银行”健康发展的意见》。各地积极开展

粮食银行试点，在方便农民的同时，丰富了企业经营形式。

（三）加强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指导。定期审核汇总

编制粮食财务月报和决算报告，撰写分析说明，报送国家粮

食局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专项分析了政策性粮食收购量

增加对粮食经济和企业经营的影响；印发《粮食行业执行会

计准则有关粮油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指导企业规范会计

核算；组织编写《粮食企业会计实务操作手册》，举办粮食

财会人员培训班，培训省级粮食部门和企业会计主管人员

150人；帮助西藏使用专用软件编制会计报表。广西修订《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海南鼓励企业利用国

家粮食运费补贴政策，促进省际间购销，保证台风灾害期间

粮油供应稳定充裕。

四、夯实基础工作，加强财务预算管理

牵头开展粮食流通领域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的研究。争取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总预算和年度预

算，落实APEC粮食安全伙伴关系机制（PPFS）活动经费预

算。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定《国

家粮食局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

细则》《2014年度“高边岛特”军供网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14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保持稳定发展

态势，全年实现统算盈利72亿元，北京、山东、江苏等27个

省（区、市）实现统算盈利。

（国家粮食局财务司供稿    韩静涛执笔）

烟草行业财务会计工作

2014年，烟草行业财会工作紧扣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

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局、总公司）关于“实践三大课题、

提升五个形象”的总体部署，严格加强内部规范管理，认真

落实增收节支任务，不断加快管理创新步伐，为实现烟草行

业税利总额超万亿元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一、推进政策研究和资金统筹，服务行业改革发展

全力推进制度建设，提升服务行业改革发展水平，发挥

政策制度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先后出台18项制度、办法和

规定，并联合国家税务总局编写《烟草行业税务风险管理操

作指南》，行业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落实配套方案和实

施细则，在投资管理、费用管控、国资监管、会计核算、审

计监督、税收防控等方面稳步推进法治财审源头建设。其

中，投资收益管理办法强化资本成本因素及省级公司监管

职责，明确收益抵减政策，加强内部投资收益的分配使用管

理；现代烟草农业相关财务政策规范烟田基础设施和水源

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与管理，防范资金风险；费用管理及

核算办法实现行业重点费用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有效

提升重点费用控制水平。

在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现

金流量，合理调配资金供需，完成国有资本收益和专项税后

利润的收缴工作，按时足额缴清行业国有资本收益412.35

亿元和财政专项税后利润367.5亿元，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

稳定增长。统筹安排行业扶持资金，各单位积极落实配套资

金，全年共安排所属工商企业注资187.48亿元，烟叶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补贴43.18亿元，对外捐赠2.87亿元。通过财

政渠道向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捐赠30亿元。

二、推进增收节支，落实年度目标任务

紧紧抓住货币资金保值增值核心工作，管好存量货币，

深入挖掘潜力，创新管理手段，用好金融工具，为行业新增

利润做出贡献。行业各单位及时分解下达全年增收节支目

标，同时将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并于每季度末统计汇总

落实执行情况，加强对整体进度的把控。财务部门有效利

用与相关银行开展战略合作的契机，争取银行的利率优惠

政策，优化存款结构，提高资金收益。全行业活期存款占比

由2013年末的37.23%降低至2014年末的7.52%，减少了

29.71个百分点；定期和协议存款占比相应由2013年末的

62.77%提升至2014年末的92.48%，全年工商企业实现利

息收入超过200亿元。稳步开展专业化资本运作，通过定向

增发方式购买国有银行和优质大型国企普通股和优先股，进

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积累资本运作经验，提升资金收益。烟

草行业切实加强“两烟”资金监管，工商企业间积极开展“两

烟”结算对账，核对“两烟”往来款项超过600亿元，清理历

史遗留往来款项120多亿元，减少相互欠款现象，提高资金

周转效率。开展母子公司之间、工商企业之间、省级公司之

间及省级公司系统内部的委托贷款业务，大量置换银行贷

款，进一步优化和畅通行业内部融资渠道，实现企业间的互

利共赢。行业内各单位通过委托贷款实现委贷利息收入近5

亿元。全年行业共实现货币资金净收益超过190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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